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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审旗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行政权力清单制度，促进行政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和高效化，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行政权力清单管理办法》（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75号公布 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下放行政权力事项评估办法〉的函》（内政数函〔2025〕184号）《乌审旗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权责清单梳理工作的通知》（乌政数发〔2025〕15号）等文件精神，苏力德苏木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上级部门赋权下放及全旗机构改革职能调整等情形，在《苏木镇级权责清单（2024年）》的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形成《苏力德苏木人民政府权责清单（2025年）》，现将该清单随文上报，请予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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